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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1 

附圖 1-1（系爭商標 1，原審卷一第 31、33-34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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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1-2（系爭商標 2，原審卷一第 31、35頁） 

 

 

 

附圖 1-3（系爭商標 3，原審卷一第 32、36至 42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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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2（上訴人使用態樣） 

使用態樣 卷證 

 

 

甲證 10、

11、12 

（原審卷

㈠第 249

至 301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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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（爭點，本院卷一第 111、120至 121頁） 

1.上訴人以「城品學苑」作為不動產建案之名稱，並將「城品學苑」、「誠品生

活」等字樣使用於行銷文宣資料、大型廣告看板與銷售網站等處之行為，是

否為商標使用？有無 105 年 12 月 15 日商標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適

用？ 

2.上訴人前開行為是否為商標法第 68條第 2、3款侵害商標權之行為？或第 70

條第 1款減損系爭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？ 

3.上訴人之廣告宣傳用品，惡意攀附、榨取被上訴人多年努力成果，是否影響

被上訴人銷售不動產的競爭關係？是否為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影響交易秩序

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？ 

4.損害賠償： 

(1)商標權部分： 

○1上訴人二公司有無侵害商標權之故意？被上訴人得否依 105年 12月 15

日修正施行之商標法第 69條第 3項（故意或過失）、民法第 184條第 1

項前段、第 185條第 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上訴人二公司負連帶損害賠償

責任？ 

○2被上訴人得否依 105年 12月 15日修正施行之商標法第 71條第 1項第

2款前段規定，請求賠償 500萬元？應否依同條第 2項規定予以酌減？ 

(2)公平交易法部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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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人二公司有無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之故意或過失？被上訴人得否

依同法第 30條及民法第 184條第 2項、第 185條第 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

上訴人二公司連帶損害賠償 500萬元？ 

(3)上訴人賴光榮、鄭博文執行業務有無故意或過失？被上訴人得否依公司

法第 23條第 2項規定，請求上訴人賴光榮、鄭博文分別與上訴人統一工

商公司、太揚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？ 

(4)上訴人彼此間是否為不真正連帶關係？ 

 

 


